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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化學武器 (公約公約公約公約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關於上述條例草案和題為 “《化學武器 (公約 )條例草案》與澳
洲 的 Chemical  Weapons (Prohibition) Act 1994 及 英 國 的 Chemical
Weapons Act 1996的比較 ”文件 (立法會CB(1)2206/01-02(01)號文件 )，謹
請閣下澄清以下各點。

條例草案第 5及 29條

2. 條例草案第 5(f)條規定，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協助、鼓勵
或誘使任何人從事《公約》禁止的任何活動 ”。此條文的措辭與《公約》
第 1(d)條或澳洲法令第 12(e)條不盡相同。英國較澳洲遲兩年才制定
Chemical Weapons Act，其法令中亦沒有類似的條文。請說明條例草案
第 5(f)條的目的，以及臚列《公約》所禁止的活動。

3. 條例草案第 5條訂明被禁止的作為，而第 29條則訂明與第 5條
有關的罰則及免責辯護。根據條例草案第 29(2)條，被控犯第 5(a)、(b)、
(c)或 (d)條罪行的人如證明他不知道且不懷疑該物品是化學武器，可以
此作為免責辯護。此免責辯護條文為何不適用於條例草案第 5(e)及 (f)
條？

條例草案第 7及 29(4)條

4. 根據條例草案第 7及 29(4)條，任何人如發現他相信可能是化學
武器的物品，而沒有通知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即屬犯罪。英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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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中沒有相應的條文。《生物武器條例》 (第 491章 )及《大規模毀滅武
器 (提供服務的管制 )條例 (第 526章 )亦沒有類似的罪行。請說明訂立此
項罪行並將罰則訂定為罰款 10萬元和監禁 6個月的理據。

條例草案第 8及 30條

5. 條例草案第 8條訂明在哪些情況下設施的營運人須獲發許可
證。此條文是以澳洲法令第 16條為藍本，只是在字眼上有些分別。條
例草案第 8(1)條加入 “在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一個合理的人會斷定 ”
的字句。請說明加入這些字句的理據。

6. 根據澳洲法令第 77條，任何人如在沒有許可證的情況下或在
並無按照許可證的規定的情況下， “蓄意或罔顧後果地 ”生產附表 1化學
品，即屬犯罪。本人注意到，條例草案第 30(1)(b)條略去 “蓄意或罔顧
後果地 ”的字句。從條例草案第 30條的罪行中略去犯罪意圖的元素，有
否任何特別的原因？

條例草案第 13及 31條

7. 根據條例草案第 13及 31條，如任何人沒有合理辯解而沒有遵
從署長所給予的通知，一經定罪，可處 10萬元罰款及監禁 1年。英國法
令第 22(3)條訂定兩級罰則，一種適用於循簡易程序定罪的個案，另一
種適用於循公訴程序定罪的個案。須否就循簡易程序定罪的個案制定

較低罰則的條文？

條例草案第 14(1)(a)條

8. 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可進入和搜查任何已宣布設施所在的

處所。此等人員須否取得手令？ “已宣布設施 ”被界定為指附表 1、2或 3
設施，或任何其他化學生產設施。現時已在香港設立的 “任何其他化學
生產設施 ”的數目為何？

條例草案第 28及 34條

9. 條例草案第 28條與英國法令第 32條相若，分別只在於條例草
案第 28(2)(i)及在 28(2)(c)條加入 “在執行本條例委予的責任時作出 ”的
字句。請說明加入此等字句的目的。

條例草案第 35條

10. 根據《進出口條例》(第 60章 )第 26條，任何人妨礙海關人員或
獲授權人員行使其職責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1萬元及監禁 6
個月。根據《武器條例》 (第 217章 )第 14條，類似罪行的罰則訂定為罰
款 3,000元及監禁 6個月。條例草案就類似罪行訂定的罰款額為 10萬元，
當中有否任何原因？此外，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按照條例草案第 33(1)(c)
條的做法，在 “妨礙 ”之前加入 “故意 ”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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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  《公約》

11. 附表 1所載的是否《公約》的最新版本？本人曾查看《公約》
的網頁，並察悉《公約》核查附件第六部分已加入新訂的第 5bis款：“當
數量等於或小於 5毫克時，且如果轉讓係出於醫療／診斷目的，則附表
1化學品石房蛤毒素不受第 5款所載通知期限的限制。在此種情況下，
應在轉讓之時作出通知。 ”香港須否制定此項條文？

12. 關於中文本，本人發現有若干手民之誤。

(a) 在藍紙條例草案第C1350頁，第 38(c)條 “資助 ”一詞應否改為
“支助 ”？

(b) 在核查附件的目錄中，應否在第八部分 (第C1388頁 )“設施 ”之
後加入 “的制度 ”？

(c) 在第C1410頁中，第 46款 “導議 ”一詞應否改為 “異議 ”？及

(d) 在第C1470頁中，第六部分第A2(d)款的 “任一年 ”應否改為 “任
何一年 ”？

13. 隨文附上標明修訂文本，方便閣下查閱。

14. 謹請閣下於 2002年 9月底前，以中、英文回覆本人於 2002年 4
月 24日發出的第二封信件及本信件。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 )

連附件

副本致：律政司 (經辦人：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霍思先生及
高級政府律師蕭艾芬女士 )

法律顧問

總主任 (1)5

2002年 8月 6日

m3691










